半拉石槽村光伏电站2023年2季度和2023年3季度
发电收益和国家补贴收益分配方案

按照国务院扶贫办《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办法》和《巴林左旗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，分配方案如下。
1、 资金来源
位于东哈达英格嘎查联村电站，我村2023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发电收益和国家补贴收益，收益金共计为450147.22元。
二、实施对象
本次收益资金的分配对象为我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、监测户中村级保洁员14户14人。
三、收益资金分配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1.除旗级护林员、护草员、保洁员之外的公益岗人员：此次收益金450147.22元，用于发放2023年公益岗工资补差，其中：车文1980元、韩云广1980元、李英1155元、刘玉琴825元、王秀琴930元、李淑琴1395元、窦连军3255元、于海福5580元、曹凤珍930元、王立东4650元、王悦1395元、王卫红1395元、李素荣1395元、方桂彬5364元，合计发放32229元；
2.预留2024年公益岗10户10人补差工资45000元；
3.剩余资金450147.22-32229-45000=372918.22元，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内乡振发[2022]20号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本村实际，用于小型公益性事业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奖励补助、产业发展、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建设规划项目。
四、光伏扶贫电站收益不得用于以下方面:
1、不得用于委托经营、入股分红等投资收益类项目建设；
2、不得用于嘎查村村委会人员工资补助及日常办公经费支出、各种奖金津贴福利补助;
3、不得用于偿还债务和各类担保金支出;
4、不得购买交通工具、通讯设备、修建楼堂馆所；
5、不得坐收坐支、公款私存和私设小金库；
6、脱贫攻坚期内不得用于与脱贫攻坚无关的支出。
五、资金发放及使用
由嘎查村“两委”驻村工作队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、并要求包村领导参会对拟定的分配使用方案进行评议，村内公示10天无异议后报苏木乡镇政府审核，同时保留会议记录及影像资料，嘎查村建立好光伏帮扶收益台账，规范资金使用。

半拉石槽村村民委员会
2024年1月8日
